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領事條約》

有關問題藉互換照會而達成的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印度共和國領事條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為發展兩國的領事關係，以利於保護兩國國家和
國民的權利和利益，促進兩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

決定締結本條約，並議定下列各條：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就本條約而言，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 “領館”指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

(二) “領區”指為領館執行領事職務而設定的區域；

(三) “領館館長”指奉派任此職位的人員；

(四) “領事官員”指派任此職承辦領事職務的任何人員，包括領館館長在內；

(五) “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指在領館內從事行政或技術工作的人員；

(六) “領館服務人員”指在領館內從事服務工作的人員；

(七) “領館成員”指領事官員、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

(八) “家庭成員”指由領館成員扶養並與其構成同一戶口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九) “私人服務人員”指領館成員私人僱用的服務人員；

(十) “領館館舍”指專供領館使用的建築物或部份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不論其
所有權屬誰；

(十一) “領館檔案”指領館的一切文書、文件、函電、簿籍、膠片、膠帶及登記
冊、及明密電碼、記錄卡片及保護或保管它們的器具；

(十二) “派遣國國民”指具有派遣國國籍的自然人，適用時，也指法人；

(十三) “派遣國船舶”指按照派遣國法律懸掛派遣國國旗的船舶，不包括軍用船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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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派遣國航空器”指在派遣國登記並標有其登記標誌的航空器，不包括軍用
航空器。

第二章

領館的設立和領館成員的委派

第二條

領館的設立

一、派遣國須經接受國同意方能在該國境內設立領館。

二、派遣國和接受國經協商確定領館的所在地、等級和領區，以及與此有關的任
何變動。

三、派遣國應根據領館的工作量和從事正常活動的需要確定領館成員的人數，而
接受國可參照領區的情況和領館的實際需要，要求將上述人數保持在合理和正常的範
圍內。

第三條

領館館長的任命和承認

一、派遣國委派領館館長應通過外交途徑徵得接受國同意。

二、派遣國在徵得接受國同意後，可通過其使館或以其他方式向接受國外交部遞
交委任證書。委任證書中應載明領館館長的姓名、職銜、領館所在地、等級和領區。

三、接受國在接到領館館長的委任證書後，應盡快准許其執行職務。此項准許不
論採用何種形式，概稱領事證書。

四、領事證書未送達前，接受國應准許領館館長暫時執行其職務。

五、接受國一俟准許領館館長執行其職務，應立即通知領區內的有關主管當局，
即使屬暫時性質，也應如此辦理。接受國並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領館館長能執行
其職務和享受本條約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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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臨時代理領館館長職務

一、領館館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或其職位暫時空缺時，派遣國可指派該領館或駐
接受國的其他領館的一位領事官員或駐接受國使館的一位外交人員擔任代理領館館
長。派遣國應事先將代理領館館長的姓名和原職銜通知接受國。

二、代理領館館長享有本條約規定的領館館長應享有的權利、便利、特權和豁
免。

三、指被派為代理領館館長的外交人員繼續享有其應享有的外交特權和豁免。

第五條

通知到達和離境

派遣國應在適當時間內將下列事項書面通知接受國：

(一) 領館成員的姓名、職銜和他門的到達、最後離境或職務終止，以及他們在領
館任職期間職務上的任何變更；

(二) 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的姓名、國籍和他們的到達和最後離境，以及任何人成
為或不再是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的事實；

(三) 私人服務人員的姓名、國籍、職務和他們的到達和最後離境。

第六條

身份證

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發給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相應的身份證件，但接受國法律規
章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七條

領事官員的國籍

領事官員應是派遣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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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宣告為不受歡迎的人

一、接受國可隨時通過外交途徑通知派遣國，宣告某一領事官員為不受歡迎的人
或其他領館成員為不可接受，並無須說明理由。

二、遇本條第一款所述情況，派遣國應召回有關人員或終止其在領館的工作。如
派遣國未在適當期間內履行此義務，接受國有權撤銷對有關人員的承認或不再視其為
領館成員。

三、被委派為領館成員的人可能在其到達接受國國境前被宣告為不可接受，如其
已在接受國內，則於其開始在領館執行職務之前被宣告為不可接受。遇此情形，派遣
國應撤銷對該員的委派。

第三章

領事職務

第九條

一般領事職務

領事官員有權執行下列職務；

(一) 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的權利和利益；

(二) 增進派遣國和接受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桝育關係，並在其他
方面促進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

(三) 用一切合法手段調查接受國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桝育等方面的情
況，並向派遣國政府報告；

(四) 執行派遣國授權而不為接受國法律規章所禁止或不為接受國所反對的其他職
務。

第十條

接受有關國籍的申請和民事登記

一、領事官員在領區內有權：

(一) 接受有關國籍問題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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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記並保存派遣國國民名冊，應領事官員的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可協助領
事官員為此目的獲得有關派遣國國民的情況；

(三) 登記和接受派遣國國民的出生和死亡的函件和文件；

(四) 根據派遣國法律為雙方均為派遣國國民者辦理結婚手續和離婚註冊，但以不
違反接受國法律規章為限；

(五) 為收養人和被收養人均為派遣國國民者辦理收養手續，但以不違反接受國法
律為限。

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免除當事人遵守接受國法律規章的義務。

第十一條

頒發護照和簽證

領事官員有權：

(一) 向派遣國國民頒發、加註、延長和吊銷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

(二) 向前往或途經派遣國的人員頒發簽證，以及加簽或吊銷上述簽證。

第十二條

公證和認證

一、領事官員有權：

(一) 接受、起草或證明派遣國國民提出的申請或聲明，並向其頒發相應的文件；

(二) 起草、證明和保管派遣國國民的遺囑；

(三) 起草或證明純屬派遣國國民之間訂立的契約，但該契約以不為接受國法律規
章所禁止為限。領事官員起草或證明的契約不得確立或轉讓在接受國境內的不動產的
產權；

(四) 起草或證明接受國國民之間專就涉及在派遣國境內的財產和權利所訂立的契
約或僅在派遣國境內執行的契約，但該契約不得違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

(五) 認證派遣國或接受國當局頒發的文書並證明此類文書的影印件、譯文和節錄
與原件相符；

(六) 證明派遣國國民在文書上的簽字，但文書內容不得違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

(七) 執行派遣國授權而不為接受國所反對的其他公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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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事官員出具、證明或認證的文書如在接受國使用，只要它們符合接受國法
律規章，應與接受國主管當局出具、證明或認證的文書具有同等效力。如接受國法律
規定此類文件應該認證，則應辦理。

第十三條

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視

一、遇有派遣國國民在領區內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剝奪自由時，接受
國主管當局應盡速通知領館。

二、領事官員有權探視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剝奪自由的派遣國國民，
與其交談或通訊，為其提供法律協助。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速安排領事官員對上述國
民的探視。

三、領事官員有權探視正在服刑的派遣國國民。

四、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將本條第一、二、三款的規定告知上述派遣國國民。

五、領事官員在執行本條職務時，應遵守接受國的有關法律規章。但接受國有關
法律規章的適用不應限制本條規定的權利的實施。

第十四條

監護和托管

一、領區內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派遣國國民需要指
定監護人或托管人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通知領館。

二、領事官員有權在接受國法律規章允許的範圍內保護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無行
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派遣國國民的權利和利益，必要時，可為他們推薦或指定監
護人或托管人，並監督他們的監護或托管活動。

第十五條

協助派遣國國民

一、領事官員有權：

(一) 在領區內同派遣國國民聯繫和會見。接受國不應限制派遣國國民同領館聯繫
及進入領館。

(二) 了解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的居留和工作情況，並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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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查尋派遣國國民的下落，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可能提供
有關情況。

(四) 在不違反接受國法律規章的情況下，接受和臨時保管派遣國國民的現金、貴
重物品、證件和文件。此類財產和文書不能運出接受國境外，除非得到接受國同意。

二、遇有派遣國國民不在當地或由於其他原因不能及時保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
時，領事官員可根據接受國法律規章在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前代表該國民或為
其安排適當代理人，直至該國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護其權利和利益
時為止。

第十六條

死亡通知

接受國主管當局獲悉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死亡時，應盡快通知領館，並應領館請
求提供死亡證書或其他證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第十七條

有關處理遺產的職務

一、如死亡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遺有財產，但在接受國無繼承人和遺囑執行人
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速通知領館。

二、當接受國主管當局清點和封存本條第一款所述遺產時，領事官員有權到場。

三、如派遣國某國民作為遺產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有權繼承或受領一位任何國籍的
死者在接受國的遺產或遺贈，且該國民不在接受國境內，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將該國民
繼承或受領遺產或遺贈的事宜通知領館。

四、遇有派遣國國民有權或聲稱有權繼承在接受國境內的某項遺產，但本人或其
代理人不能在遺產繼承程序中到場時，領事官員可直接或通過其代表在接受國法院或
其他主管當局前代表該國民。

五、領事官員有權代為接受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應得的遺
產或遺贈，並將該遺產或遺贈轉交給該國民。

六、遇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境內臨時逗留或過境時死亡，
而其在接受國又無親屬或代理人時，領事官員有權立即臨時保管該國民隨身攜帶的所
有文件、錢款和物品，以便轉交給該國民的遺產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受權接受
這些物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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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領事官員在執行本條第四、五、六款所規定的職務時，應遵守接受國的有關
法律規章。

第十八條

協助派遣國船舶

一、領事官員有權對在接受國內水或領海的派遣國船舶提供一切協助，並有權：

(一) 在船舶獲准同岸上自由往來後登訪船舶，詢問船長或船員，聽取有關船舶、
貨物及航行的報告；

(二) 在不妨害接受國主管當局權力的前提下，調查船舶航行期間已發生的事故及
在派遣國法律規章許可的範圍內調解船長與船員之間的爭端，包括有關工資和勞務合
同的爭端；

(三) 接受船長和船員的訪問，並在必要時為其安排就醫或返回本國；

(四) 接受、查驗、出具、簽署或認證與船舶有關的文書；

(五) 根據派遣國的法律規章，對船舶和船員進行監督和檢查；

(六) 辦理派遣國主管當局委托的其他與船舶有關的事務。

二、船長與船員可同領事官員聯繫。在不違反接受國有關港口和外國人管理的法
律規章的前提下，船長與船員可前往領館。

第十九條

對派遣國船舶實行強制
措施時的保護

一、遇有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欲對派遣國船舶或在派遣國船舶上採取強制
性措施或進行正式調查的情形，接受國主管當局應通知領館。通知應盡可能在採取行
動前發出，以便在採取行動時領事官員或其代表能到場。如情況緊急，不能事先通
知，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在採取上述行動後立即通知領館，並應領事官員的請求迅速提
供所採取行動的全部情況。

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也適用於接受國主管當局在岸上對船長或船員所採取的同
樣行動。

三、本條第一、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有關海關、港口管理、檢疫或護照檢查等事
項，也不適用於接受國主管當局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或防止水域污染所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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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非應派遣國船長或領事官員的請求或徵得其同意，接受國主管當局在接受
國的安寧、安全及公共秩序未受破壞的情況下，不得干涉派遣國船舶上的內部事務。

第二十條

協助失事的派遣國船舶

一、遇派遣國船舶在接受國內水或領海內失事、擱淺、被沖上岸或發生其他任何
事故，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快通知領館，並告知為搶救船上人員、船舶、貨物及其他
財產所採取的措施。

二、領事官員有權採取措施向上述船舶、船員和旅客提供一切協助，並可為安排
修理船舶採取適當措施。為此目的，領事官員可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給予適當的協
助。

三、在接受國境內失事的船舶及其貨物或補給品，除非在接受國境內交付使用或
出售，接受國不得徵收關稅。

四、如果失事的派遣國船舶或屬於該船的物品或所載的貨物處於接受國海岸附近
或被運進接受國港口，而船長、船舶所有人、船公司代理人和有關保險人均不在場或
無法採取措施保存或處理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速通知領館。領事官員可代表船舶
所有人依照接受國的法律規章採取適當的措施。

本款的規定也適用於該船舶上屬於派遣國國民的物品。

第二十一條

派遣國航空器

本條約關於派遣國船舶的規定，同樣適用於派遣國航空器，但任何此種適用不得
違反派遣國和接受國之間現行有效的雙邊或雙方參加的國際條約的規定。

第二十二條

轉送司法文書

領事官員有權在接受國法律規章允許的範圍內轉送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如派
遣國和接受國之間另有協議，則按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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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執行領事職務的區域

領事官員只能在領區內執行職務。經接受國同意，領事官員也可在領區外執行職
務。

第二十四條

同接受國當局聯繫

領事官員在執行職務時，可與其領區內的地方主管當局聯繫，必要時，也可與接
受國的中央主管當局聯繫，但以接受國的法律規章和慣例允許為限。

第四章

便利、特權和豁免

第二十五條

為領館提供便利

一、接受國應為領館執行職務提供充分的便利。

二、接受國對領館成員應給予應有的尊重，並採取適當措施保証領館成員順利地
執行職務和享受本條約規定的權利、便利、特權和豁免。

第二十六條

領館館舍和住宅的獲得

一、在接受國法律規章允許的範圍內，派遣國或其代表有權：

(一) 購置、租用或以其他方式獲得用作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住宅的建築物或部份
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但領館成員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 在已獲得的土地上建造或修繕建築物。

二、接受國應為派遣國獲得領館館舍提供協助，必要時，應協助派遣國為其領館
成員獲得適當的住宅。

E4032001年第 37期憲報第 5號特別副刊 S. S. NO. 5 TO GAZETTE NO. 37/2001



三、派遣國或其代表在行使本條第一款權利時，應遵守接受國有關土地、建築和
城市規劃的法律規章。

第二十七條

國旗和國徽的使用

一、派遣國有權在領館館舍懸掛本國國徽和用派遣國與接受國文字書寫的館牌。

二、派遣國有權在領館館舍、領館館長寓邸和領館館長執行公務時所乘用的交通
工具上懸掛本國國旗。

三、行使本條規定的權利時，應尊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和慣例。

第二十八條

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
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不受侵犯。接受國當局人員未經領館館長或派遣
國使館館長或他們兩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
宅。

二、領館和領事官員的交通工具免受搜查、扣留或執行措施。

三、接受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免受侵入或損
壞，防止擾亂領館的安寧和損害領館的尊嚴。

第二十九條

領館館舍免予徵用

領館館舍和領館的設備、財產和交通工具免予任何形式的徵用。

第三十條

領館檔案不受侵犯

領館檔案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均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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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通訊自由

一、接受國應准許並保護領館為一切公務目的的通訊自由。領館同派遣國政府、
派遣國使館和派遣國其他領館進行通訊，可使用一切適當方法，包括明密碼電信、外
交信使或領事信使、外交郵袋或領事郵袋。但領館須經接受國同意才能裝置和使用無
線電發報機。

二、領館的來往公文不受侵犯。來往公文指與領館及其職務有關的所有來往文
件。領事郵袋不得開拆或扣留。構成領事郵袋的包裹必須附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記，
並以裝載來往公文、公務文件及專供公務之用的物品為限。

三、領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國國民，且不得是接受國的永久居民。領事信使應持有
載明其身份和構成領事郵袋包裹件數的官方文件。領事信使在執行職務時，受接受國
保護並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和拘留。

四、派遣國及其使館和領館可指派臨時領事信使。遇此情形，本條第三款的規定
也應適用，但該信使將其所負責的領事郵袋交收件人後，即不復享有該款所述的特權
和豁免。

五、領事郵袋可委托派遣國航空器的機長或派遣國船舶的船長攜帶。該機長或船
長應持有載明郵袋件數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視為領事信使。經與接受國有關當局商
定，領館成員可直接並自由地與機長或船長接交領事郵袋。

第三十二條

領事規費和手續費

一、領館可在接受國境內根據派遣國法律規章收取領事規費和手續費。

二、本條第一款所述的規費和手續費的收入及其收據應被免除接受國的一切捐
稅。

第三十三條

行動自由

除接受國為國家安全設定禁止或限制進入區域所訂法律規章另有規定外，領館成
員在接受國享有行動及旅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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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領事官員人身不受侵犯

一、接受國應給予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應有的尊重並採取一切適當的措
施防止其人身自由和尊嚴受到侵犯。

二、領事官員不得予以逮捕或拘留。

三、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予以逮捕候審或拘留候審，但遇犯嚴
重罪行的情形，依接受國主管司法機關判決執行者不在此列。

四、除本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外，對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施以
監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但為執行有最後效力的司法判決者不在此
限。

五、如對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提起刑事訴訟，該員須到主管機關出
庭。但進行訴訟程序時，應給予該員應有的尊重。除本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外，應最
大限度地避免妨礙領事職務的執行。遇有本條第三款提及的情形須逮捕或拘留該員
時，對其提起的訴訟不應拖延。

第三十五條

管轄豁免

一、領事官員免受接受國的一切刑事管轄，其執行領事職務時的行為也免受接受
國的民事和行政管轄。

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執行領事職務時的行為不受接受國的刑
事、民事和行政管轄。

三、本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民事訴訟：

(一) 領館成員未明示或默示以派遣國代表身份所訂契約引起的訴訟；

(二) 因車輛、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國內造成損害，第三者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

(三) 在接受國境內的私人不動產的訴訟，但領館成員以派遣國代表身份為領館之
用所擁有的不動產不在此列；

(四) 涉及領館成員以私人身份作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的繼承訴訟；

(五) 公務範圍外在接受國所進行的專業或商業活動所引起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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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本條第三款所列案件外，接受國不得對領事官員採取執行措施。如對此採
取執行措施，應不損害領事官員的人身和住宅的不受侵犯權。

第三十六條

作證的義務

一、領事官員無以證人身份作証的義務。接受國不得因領事官員拒絕作證對其施
行強制措施或處罰。

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可被請在接受國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作
證。除本條第三款所述情形外，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拒絕作證。但
在任何情況下，對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應採取強制措施。

三、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沒有義務就其執行職務所涉及事項作證，
或提供有關的公文或文件。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有權拒絕以鑒定人身份
就派遣國的法律提供證詞。

四、接受國主管當局要求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作證時，應避免妨礙
其執行職務。在可能的情況下，可在其寓所或領館館舍錄取證詞，或接受其書面陳
述。

第三十七條

勞務和義務的免除

一、領館成員應免除接受國任何形式的個人勞務、公共服務及軍事義務。

二、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應免除接受國法律規章關於外僑登記和居住許
可所規定的一切義務。

第三十八條

財產免稅

一、接受國應免除下列項目的一切捐稅：

(一) 以派遣國或其代表名義獲得的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及其有關的交易或
契據；

(二) 專用於職務目的而獲得的領館的設備和交通工具以及這些財產的獲得、佔有
或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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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適用於：

(一) 對特定服務的收費；

(二) 與派遣國或其代表訂立契約的人按照接受國法律規章應繳納的捐稅。

第三十九條

領館成員的免稅

一、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應免納接受國對人對物課徵的一切國家、地區
或市政的捐稅，但下列項目除外：

(一) 通常計入商品或勞務價格中的間接稅；

(二) 在接受國境內私有不動產的損稅，但本條約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在此
限；

(三) 遺產稅、繼承稅和讓與稅，但本條約第四十三條的規定除外；

(四) 在接受國取得的職務範圍外的私人收入的所得稅；

(五) 為提供特定服務所收取的費用；

(六) 註冊費、法院手續費或記錄費、抵押稅及印花稅，但本條約第三十八條的規
定除外。

二、領館服務人員就其在領館服務所得的工資，在接受國免納捐稅。

第四十條

關稅和查驗的免除

一、接受國依照本國法律規章應准許下列物品進出境，並免除一切關稅，但保
管、運輸及類似服務費除外：

(一) 領館公務用品；

(二) 領事官員的自用物品；

(三) 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初到任時運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物品。

二、本條第一款第 (二)、(三)項所述物品不得超過有關人員直接需要的數量。

三、領事官員的個人行李免受海關查驗。接受國主管當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推定
行李中裝有不屬本條第一款第 (二)項所述物品，或為接受國法律規章禁止進出境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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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為檢疫法規所管制的物品時，才可查驗。查驗必須在有關領事官員或其代表在
場時進行。

第四十一條

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

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的家庭成員受接受國應有的尊重，分別享有領事官
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根據本條約規定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領館服務人員的家庭成
員享有領館服務人員根據本條約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但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
或在接受國從事私人有償職業者除外。

第四十二條

不享受特權和豁免的人員

一、除本條約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外，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行
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二、本條第一款所述人員的家庭成員不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第四十三條

領館成員的遺產

領館成員或其家庭成員死亡時，接受國應：

(一) 准許將死者的動產運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國境內獲得的動產中，在其死亡
時屬於禁止出口的物品除外；

(二) 免除死者的動產的遺產稅和一切有關的捐稅。

第四十四條

特權和豁免的開始及終止

一、領館成員自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就任之時起享有本條約所規定的特權和豁
免，其已在接受國境內的，自其就任領館職務時起開始享有。

二、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自領館成員享有特權和豁免之時起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
權和豁免。如家庭成員在此之後才進入接受國或某人在此之後才成為其家庭成員，則
自本人進入接受國國境之時起或成為家庭成員之時起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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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館成員的職務如已終止，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應於其離開接受
國國境時或離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結時終止。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如不再是其家庭成
員時，其特權和豁免隨即終止，但如該人打算在合理期間內離開接受國，其特權和豁
免可延續至其離境時為止。

四、如某一領館成員死亡，其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應於該家庭成員離開接受國
國境之時或該家庭成員離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結時終止。

第四十五條

特權和豁免的放棄

一、派遣國可放棄本條約第三十五條和第三十六條規定的有關人員所享有的任何
一項特權和豁免。但每次放棄應明確表示，並書面通知接受國。

二、根據本條約規定享有管轄豁免的人員如就本可免受管轄的事項主動起訴，則
不得對同本訴直接有關的反訴主張管轄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上放棄豁免，不得視為對司法判決執行的豁免亦默示
放棄。放棄對司法判決執行的豁免必須另行書面通知。

第五章

一般條款

第四十六條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

一、根據本條約享有特權和豁免的人員，在其特權和豁免不受妨礙的情況下，均
負有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包括交通管理的法律規章的義務。他們也負有不干涉接受
國內政的義務。

二、領館館舍不得用作任何與執行領事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

三、領館和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應遵守接受國有關交通工具保險的法律規章。

四、凡從派遣國派入接受國的領館成員除了執行職務外，不得在接受國內從事其
他專業或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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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使館執行領事職務

一、派遣國駐接受國使館可執行領事職務。本條約規定的領事官員的權利和義
務，適用於派遣國委派執行領事職務的外交人員。

二、派遺國使館應將執行領事職務的外交人員的姓名和職銜通知接受國外交部。

三、被委派執行領事職務的外交人員繼續享有按其外交身份所享有的權利、便
利、特權和豁免。

第四十八條

本條約與其他國際條約的關係

本條約未具體規定的事項，按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簽訂的《維也納領事關係
公約》的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最後條款

第四十九條

批准、生效和終止

一、本條約須經批准，批准書在北京互換。本條約自互換批准書之日後第三十天
開始生效。(註)

二、除非締約一方在六個月前以書面方式通知締約另一方要求終止本條約，則本
條約應繼續有效。

本條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新德里簽訂，原件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
文、印地文和英文寫成，三種文本同等作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度共和國
代表 代表

錢其琛 索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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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於 1992年 9月 30日在北京互換了本條約的批准書，本條約
自 1992年 10月 30日起正式生效，並自 2001年 7月 28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1) 部領五字第 28號

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中華人共和國外交部向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致意，並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確認，雙方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領事條約》有關問題達成協議如下：

一、兩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新德里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
和國領事條約》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該條約第 21條中的“派遣國和接受國之間現行有效的雙邊或雙方參加的國際
條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分別與印度共和國之間
簽訂的民用航空運輸協定。

上述內容，如蒙大使館代表印度共和國政府覆照確認，本照會和大使館的覆照即
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之間的協議，並自大使館覆照之日起第三
十一日生效。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於北京

2001年第 37期憲報第 5號特別副刊E412 S. S. NO. 5 TO GAZETTE NO. 37/2001


